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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68       证券简称：万达信息         公告编号：2019-115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现有总股本 1,099,449,688 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通过股票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563,415 股，持股比例按

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的总股本 1,096,886,273 股计算。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寿资产”）出具的其受托

管理的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相关账户的增持情况告

知函：中国人寿以其委托国寿资产管理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深”账户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2019 年 8 月 29 日、

2019 年 8月 30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分别增持公司股份 9,999,982

股、6,153,739 股、13,490,283 股，前述增加持股数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 0.9117%、

0.5610%、1.2299%。截至本次增持后，中国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 139,616,47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284%。 

现将中国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相关增持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累计增持情况 

1、增持人：中国人寿 

2、增持目的：基于对行业和公司长期发展潜力的信心 

3、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4、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进行 

5、本次累计增持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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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增持日期 

成交均价

（元） 
增持金额（元）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 

增持

方式 

1 2019 年 8 月 28 日 11.4778 114,777,709.86 9,999,982 0.9117% 
集中

竞价 

2 2019 年 8 月 29 日 11.7791 72,485,264.96 6,153,739 0.5610% 
集中

竞价 

3 2019 年 8 月 30 日 12.3049 165,996,220.19 13,490,283 1.2299% 
集中

竞价 

小计 353,259,195.01 29,644,004 2.7026% - 

注：以上百分比保留 4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人寿集团”）持有

中国人寿 68.37%股权，是中国人寿的控股股东，中国人寿持有国寿资产 60%股

权，是国寿资产的控股股东（人寿集团持有国寿资产 40%股权）。根据《收购管

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人寿集团、中国人寿、国寿资产构成一致行动人，

不涉及达成、签署一致行动人意向或协议的情况。 

 

三、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增持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种类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种类 

中国人寿 54,918,875 5.0068% A 股 84,562,879 7.7094% A 股 

国寿资产-凤凰

专项产品 
55,000,000 5.0142% A 股 55,000,000 5.0142% A 股 

*国寿集团 53,600 0.0049% A 股 53,600 0.0049% A 股 

合计 109,972,475 10.0259% A 股 139,616,479 12.7284% A 股 

*注：此为国寿集团委托外部投资管理人所管理的基金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产品合计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三、后续增持计划 

中国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未来12个月内在估值适当时继续增持公司

股份。 

 

四、相关风险提示及其他事项说明 

1、中国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增持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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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

的规定。 

2、中国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买卖公司股份将遵守法

律法规和相关规则的规定。 

3、中国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

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4、中国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5、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将依照规则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信息均以在前述指定媒体上刊登的内容为准。 

 

五、备查文件 

中国人寿出具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